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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员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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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机动车驾驶员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为道路交通伤害预防与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在

浙江省永康市选择 4条进城道路和 5条城区道路，应用“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记录 2020年 7月某一周

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19∶00至次日5∶00的9条道路机动车驾驶员远光灯使用情况。采用回归树模型分析机动车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与路段、时间、车流量的关系。结果 共观测记录机动车 89 989辆，有 2 419辆机动车的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发生率为 2.69%。其中，进城道路发生率为 3.14%，高于城区道路的 2.30%（P<0.05）；周

三进城道路和城区道路发生率分别为5.15%和2.90%，均高于周一（2.89%和2.34%）、周五（2.90%和1.92%）和周日

（2.06%和 2.12%）；不同时段比较，进城道路 4∶00—5∶00发生率最高，为 6.07%；城区道路 2∶00—3∶00发生率最

高，为 4.50%。回归树分类分析结果显示，东、西、南 3个方向的进城道路和东、北 2个方向的城区道路在周三每小

时车流量≤317辆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较高，为 8.13%。结论 进城道路，车流量

较少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员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的行为发生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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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at nighttime among motor vehicle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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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cidence of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at nighttime among motor vehicle
drivers,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oad traffic injury. Methods Four roads into
city and five urban roads were selected in Yongkang of Zhejiang Province. An automatic recording system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among motor vehicle drivers on the selected roads from 19:00 to 5:00 on
Monday, Wednesday, Friday and Sunday during a week in July 2020. The regression tre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with road, time and traffic flow. Results A total of 89 989 mo⁃
tor vehicles were observed, and 2 419 motor vehicle drivers had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2.69%. The incidence rate of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was 3.14% in the roads into city, which was high⁃
er than 2.30% in the urban roads (P<0.05 ). The incidence rates of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in the roads in⁃
to city and in the urban roads were 5.15% and 2.90% on Wednesday,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n Monday
( 2.89% and 2.34% ), Friday ( 2.90% and 1.92% ) and Sunday (2.06% and 2.12%). The highest incidence rate of the un⁃
reasonable use of high beam in the roads into city was 6.07% between 4:00 and 5:00, and in the urban roads was
4.50% between 2:00 and 3:00.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tre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incidence
rate was 8.13% on the roads into city in the east, west and south directions, and on the urban roads in the east and
north directions with less than 317 vehicles per hour on Wednesday. Conclusion It is more likely for motor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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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s to use high beams unreasonably at nighttime on the roads into city with less traffic flow.
Keywords: high beam; motor vehicle driver;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al survey; injury

道路交通伤害是我国 15~44 岁人群的第一位死

因［1］，是 15 岁及以上人群门急诊伤害首诊的第二位

原因［2］。2019 年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机动车事故

占交通事故总数的 86.82%［3］，机动车驾驶员不安全

驾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4］。相比白天，夜

间交通事故致死风险更高［5-7］，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是

夜间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8］。在夜间会车

或城区道路环境照明亮度足够时，使用远光灯会导致

对向机动车驾驶员产生视觉盲区，也会导致周围行人

及前后来车的观察能力下降，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风

险［9-10］，长时间注视远光灯还可能对视力造成不可逆

的严重损伤［11］。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是严重危害他人

行车安全的违法行为，但取证难度较大，查处力度不

足。近年来多种新型“电子警察”设备的开发和应用

为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的观测提供了支持。为

了解机动车驾驶员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

生情况，于 2020 年 7 月在浙江省永康市开展调查，

为道路交通伤害预防与控制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方 法

1.1 观测现场 根据地理位置和道路类型，在永康

市东西南北 4 个方向各选择 1 条进城道路，以驶入

城区方向为观测方向；在城区范围东西南北中 5 个

方向各选择 1 条城区道路，以东西方向为观测方向。

永康市地图信息来源于浙江省地图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观测点分布见图 1。
1.2 夜间驾驶使用远光灯行为观测 在当地交警部

门的支持下，在观测道路应用“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

自动记录系统”（型号 ZAX-0571-01），选取在观测

道路方向上驾驶的机动车（除摩托车外）为观测对

象，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观测并记录机动车远光灯使

用情况。共观测 4 d，选择 2020 年 7 月某一周的周

一、周三、周五和周日，若因大雨、台风等恶劣天气

影响无法观测，则顺延至下一周的同一天。观测时间

为观测日 19∶00 至次日 5∶00，共 10 h，每个观测

时段为 1 h。记录内容包括观测日期、地点、时段、

每小时车流量和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机动车的类型等。

每日观测结束后，由经过培训的记录员记录结果，并

由专人负责检查记录完整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12］第 58 条规定：“机动车

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

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

灯、示廓灯和后位灯，但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

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观测道路均为照明

状况良好的城市道路，机动车驾驶员夜间在观测道路

上行车时持续开启远光灯，为不合理使用远光灯。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统计分析。定

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进

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定量资料服从正态

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不服

从正态分布资料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

析。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与观

测日期、观测时段、观测路段、车流量的关系采用回

归树模型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机动车车流量 9 条观测道路共记录机动车

89 989 辆，其中城区道路 48 306 辆，占 53.68%。

车流量在 19∶00 至次日 5∶00 呈下降趋势。不同日

期进城道路每小时车流量为 155~2 981 辆，19∶00—
20∶00 车流量最大；周日车流量最大，周三最小。

不同日期城区道路每小时车流量为 143~3 056 辆，

20∶00—21∶00 车流量最大；周五车流量最大，周

三最小。4 条进城道路每小时车流量为 123~3 797
辆，西方向的道路车流量最大。5 条城区道路每小时

车流量为 59~3 327 辆，中间方向道路车流量最大。

注：○表示进城道路，东 1表示金城路 1161号地段，西 2表示

330国道康庄路地段，南3表示五金大道溪心路交叉口地段，北4表

示花园大道东清线地段。□表示城区道路，东 5表示金山西路花园

大道路口地段，西6表示九铃西路紫微车站地段，南7表示丽州南路

城南路路口地段，北8表示香樟东大道496号地段，中9表示九铃东

路邮政大楼地段。

图 1 观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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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 共记录

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机动车 2 419 辆，发生率为

2.69%。4 条进城道路记录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机动车

1 309 辆，发生率为 3.14%，其中轿车/SUV 783 辆，

占 59.82%；厢式货车/面包车 479 辆，占 36.59%。5
条城区道路记录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机动车 1 110 辆，

发 生 率 为 2.30%； 其 中 轿 车/SUV 947 辆 ， 占

85.32%；厢式货车/面包车 134 辆，占 12.07%。进城

道路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发生率高于城区

道路（χ2=60.718，P<0.001）。
不同日期进城道路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

灯 发 生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2=168.905， P<

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周三发生率最高（均 P<

0.008）。不同日期城区道路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

用远光灯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755，P<

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周三发生率高于周五和

周日（均 P<0.008）。
不同时段进城道路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

灯 发 生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2=165.093， P<

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19∶00—20∶00 发生

率低于 21∶00 至次日 5∶00 的 8 个时段，4∶00—
5∶00 发生率高于 19∶00—24∶00 的 5 个时段（均

P<0.002）。不同时段城区道路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

使用远光灯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3.004，
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19∶00—20∶00
发生率低于 21∶00 至次日 5∶00 的 8 个时段，

2∶00—3∶00 发生率高于 19∶00—23∶00 的 4 个

时段（均 P<0.002）。见表 1。

表 1 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情况

观测时间

日期

周一

周三

周五

周日

时段

19∶00—20∶00
20∶00—21∶00
21∶00—22∶00
22∶00—23∶00
23∶00—24∶00
0∶0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进城道路

车流量（辆）

10 257
8 999

10 485
11 942

10 227
8 785
6 808
5 166
3 476
2 306
1 510
1 186
1 083
1 136

不合理使用远光灯

发生数（辆）

296
463
304
246

206
236
197
164
126
119
74
68
50
69

发生率（%）

2.89
5.15
2.90
2.06

2.01
2.69
2.89
3.17
3.62
5.16
4.90
5.73
4.62
6.07

城区道路

车流量（辆）

12 035
10 979
12 996
12 296

10 791
11 213
8 800
5 672
4 006
2 843
1 874
1 310
1 006

791

不合理使用远光灯

发生数（辆）

282
318
249
261

141
190
189
141
136
113
67
59
40
34

发生率（%）

2.34
2.90
1.92
2.12

1.31
1.69
2.15
2.49
3.39
3.97
3.58
4.50
3.98
4.30

2.3 观测道路、时段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

灯行为分析 按每条观测道路每天每个观测时段划

分为 360 个观测单位，其中 325 个观测到机动车驾

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占 90.28%。机动车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超过 10% 的

观测单位有 24 个，占 6.67%。东方向城区道路周三

4∶00—5∶00 发生率最高，达 22.22%。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显示，每观测单位机动车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与机动车车流

量呈负相关（rs=-0.196，P<0.001）。325 个观测到机

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的单位经 lg 对

数转换后服从正态分布（Z=0.446，P=0.989），不同

观测日期 （F=12.119，P<0.001）、时段 （F=12.680，
P<0.001）、路段（F=19.156，P<0.001）每观测单位

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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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归树模型分析 以 lg 对数转换后的观测单位

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为应变

量，以观测日期、观测时段、观测路段和每小时机动

车车流量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树模型。

结果显示，每观测单位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

远光灯行为发生率最高的组合是终节点 8，即东、

西、南 3 个方向的进城道路和东、北 2 个方向城区

道路在周三每小时机动车流量≤317 辆的情况下，发

生率达 8.13%；最低的组合是北方向进城道路和西、

南、中 3 个方向城区道路在周五、周日每小时机动

车流量＞78 辆的情况下，发生率为 1.17%；最高组

合是最低组合的 6.95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230.391，P<0.001）。见图 2。

图 2 观测单位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的回归树模型

3 讨 论

共观测到夜间不合理使用远光灯机动车 2 419
辆，发生率为 2.69%。在划分的 360 个观测单位中，

90.28% 观测到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说明机动车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普遍存在。应进一步加

强机动车驾驶员关于远光灯使用条件的宣传和教育，

如在路口设置醒目的横幅、广告牌等提醒机动车驾驶

员关闭远光灯。不同路段、不同时段的机动车车流量

相差较大，其中 19∶00—20∶00 车流量最大，但机

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发生率最低，提示远光

灯的使用随着车流量的增加而减少，与相关研究报

道［13-14］一致。

回归树模型分析结果显示，325 个观测到机动车

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的观测单位经递归生成

10 种组合，其中，东、西、南 3 个方向的进城道路

和东、北 2 个方向的城区道路在周三每小时车流量

低于 317 辆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

光灯行为发生率达 8.13%。进城道路机动车驾驶员

不合理使用远光灯发生率高于城区道路，可能原因

是城区外的道路照明状况较差，机动车驾驶员开启

远光灯，进城后未能及时关闭远光灯。机动车驾驶

员夜间可见距离随车速的增加而缩短，当车速小于

60 km/h 时，近光灯照射的 50 m 距离可以满足需求；

当车速超过 60 km/h 时，可见距离需提高至 120~
150 m，要开启远光灯才能满足［15］。当每小时车流量

较小时，机动车的车速较高，且与前车距离较远，驾

驶员为看清楚路况可能会开启远光灯。周三与其他

3 天相比，每小时车流量最小，因此在周三机动车驾

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的发生率较高。由此归纳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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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特征可为交警部门针对不合理使用远光灯的执法

提供依据。

既往对于远光灯的使用情况分析多采用主观观测

法，如交警的现场执法。本研究应用“违反规定使用

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记录远光灯持续开启情况，

对机动车驾驶员夜间驾驶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进行

非参与式观察［16］，排除交警执法或其他人员主观观

测的影响。但由于本研究选定的道路有限，远光灯的

使用受气候、环境等多因素影响，研究结果的应用需

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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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测单位机动车驾驶员不合理使用远光灯行为发生率回归树终节点信息

终节点

编号

8
13
18
5
17
9
15
10
16
11

特征

东1/西2/南3/东5/北8路段，车流量≤317辆，周三

北8路段，车流量≤317辆，周一/周五/周日

东1/西2/南3/东5路段，车流量≤317辆，周一/周五/周日，1∶00—5∶00
北4/西6/南7/中9路段，车流量≤78辆

东1/西2/南3/东5路段，车流量≤317辆，周一/周五/周日，20∶00至次日1∶00
东1/北8路段，车流量＞317辆

北4/西6/南7/中9路段，车流量≤326辆，周一/周三

西2/南3/东5路段，车流量＞317辆
北4/西6/南7/中9路段，车流量＞326辆，周一/周三

北4/西6/南7/中9路段，车流量＞78辆，周五/周日

观测单位

［n（%）］

32 （9.85）
21 （6.46）
41（12.62）
29 （8.92）
32 （9.85）
26 （8.00）
31 （9.54）
35（10.77）
23 （7.08）
55（16.92）

对数发生率（%）

0.91
0.90
0.69
0.59
0.52
0.49
0.33
0.28
0.16
0.07

发生率（%）

8.13
7.94
4.90
3.89
3.31
3.09
2.14
1.91
1.45
1.17

··788




